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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众人徒手挖土救出车底幼童
事发莱阳，被卷公交车底的3岁女童经救治已脱险

本报烟台9月5日讯(通讯
员 刘建鹏 赵栋彬 记者

苑菲菲) 5日上午7点多，
莱阳市同心路段，一辆公交
车为了躲避对面的一辆轿
车，径直撞向路边，一名年仅
3岁的小女孩被压在公交车
下动弹不得。莱阳警方迅速
出动，徒手把孩子身下的土
挖空，将孩子救出，经过治
疗，小女孩目前已无大碍。

5日上午7点18分，事故
发生后，公交车越过了马路
牙子，趴在路边的绿化带
上。在公交车的车头底部，
露出一个仰着的小女孩的
上半身，而她的下半身被压
在了公交车头底下，孩子的
妈妈蹲在旁边急得直掉眼
泪，周围其他人也十分着
急，可又不敢碰孩子。

救援人员打算将车头撑
起来，将孩子拉出来。可是后
来发现事发地点的绿化带土

质疏松，靠移动车辆来营救
容易因车辆和人体错位，给
孩子带来二次伤害。

交警又叫来吊车，打
算将公交车吊走。可公交
车卡在绿化带上，底盘很
低，无法辨别小女孩的身
体是否被卡在车头里面，
这个方法也行不通。

孩子在车底下呆的时
间越久就越危险，救援人
员决定用最笨但最安全的
方法，那就是挖土！为避免
小女孩头部受伤，现场营
救人员先给小女孩戴上头
盔。救援人员先用消防锨
挖一阵，靠近女孩的地方
再徒手挖，就这样，消防和
民警轮番上阵，经过8分钟
的紧张挖土作业，孩子身
子下面的泥土被挖空了。

救援人员将手伸进车底，
双手托着孩子的整个身体，慢
慢把孩子托出送上急救车。

狗被车撞咬主人，司机担半责
法院认为，狗主人无证养狗、无绳遛狗也有责任

本报威海9月5日讯(记
者 李孟霏 通讯员 高
爱华) 宠物狗遇车祸被撞
伤，救护“宝贝”时，男女主
人先后都被咬伤。被咬伤
的狗主人迁怒肇事司机，
诉诸法庭要求司机赔偿狗
被撞伤和自己被咬伤的医

药费3000元，但因主人没
有养狗证、遛狗时没拴绳，
法院判决司机只赔一半。

2 0 1 1年9月2 0日，威
海望海名居小区居民杜
某在小区内带狗遛弯儿，
走到一拐弯处，李某突然
驾车开出，没拴绳的小狗

被撞倒。宠物受伤，杜某
心疼，急忙上前抱它，谁
知正好触到小狗伤处反
被 咬 伤 。杜 某 抱 小 狗 回
家，她的老公帮忙包扎，
竟也被咬伤。

同被自家宠物狗咬伤
的夫妻两人恼羞成怒，他

们觉得这一切都怪车主李
某，将李某及车险承保公
司告上高区法院，要求赔
偿狗被撞伤和自己被咬伤
的医药费共计3000元。

高区法院审理认为，
宠物狗被撞伤后，车祸已
经完成，主人在救狗过程

中被咬伤，保险公司不应
担责。杜某遛狗未拴狗绳，
也没办理养狗证，因此也
应承担一定责任。经判决，
被告车主李某和原告杜某
各承担一半的损失，即被
告赔偿原告一半的损失
1500元。

井下作业缺氧

两工人窒息晕倒

本报淄博9月5日讯(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纪富强
李军成) 4日下午，淄博市

沂源县东里镇一处污水处理
井内，两名环境检验人员井下
作业时因缺氧晕倒。沂源警方
及时携带绳索到污水井中救
助，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4日下午2时许，沂源县东
里派出所接到报警，某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施工人员许某某、
郝某某在东里镇韩旺一村一
污水处理井取样准备化验时，
因缺氧晕倒井内，情况十分危
急。

应急队员携带救援绳索
等设备下到污水井中，将绳索
绑在遇险人腰间，警民联手将
两人救出，由于救助及时，两
人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晕倒的工人正在接受治
疗。

本报通讯员 纪富强 摄

救援人员将手伸到车底徒手挖土救女童。 本报通讯员 刘建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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